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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淮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
淮安市监察委员会办公室 文件

淮纪办发〔２０２３〕３号

关于印发《淮安市纪委监委监督推进“四敢”
精神落实十项措施》的通知

市委巡察办，各县区纪委、监委，市纪委监委各派驻 （派出）

纪检监察机构，市各直属企事业单位纪检监察机构，市纪委

监委机关各室、部、机关党委：

经研究，现将 《淮安市纪委监委监督推进 “四敢”精神

落实十项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政治站位，立足主责主业，将

监督推进 “四敢”精神落地生根作为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的

切入点，旗帜鲜明为改革者鼓劲、为实干者撑腰、为担当者

担当、为负责者负责，推动党员干部切实担起 “走在前、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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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梁、多作贡献”的重大责任。

中共淮安市纪委办公室

淮 安 市 监 委 办 公 室

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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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市纪委监委监督推进 “四敢”精神落实

十 项 措 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“干部敢为、地方敢

闯、企业敢干、群众敢首创”重要指示要求，充分发挥纪检监

察机关监督保障执行、促进完善发展作用，切实营造 “敢字为

先、干字当头，勇于担当、善于作为”浓厚氛围，支持保护激

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

性，在中国式现代化淮安新实践中勇挑大梁、争做先锋，制定

如下措施。

一、推动干部敢为，党员干部在推进工作、加快发展中作

风扎实、主动担当，非因主观原因出现工作偏差、未实现预期

目标等情形，但问题发生后能积极整改、及时止损、扭转被动

局面，影响较小或未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一般不予问责，可通过

谈话提醒等方式推动问题解决。

二、鼓励党员干部落实 “项目为王、环境是金”工作导

向，在亲清有度、一心为公、不谋私利的前提下，对招商引资、

项目建设、服务企业过程中出现的工作失误，依规依纪依法予

以容错免责。

三、精准规范开展问责，明确职权范围、厘清责任边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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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精准处置，防止问责泛化、转嫁责任，防止以问责代替管

理；开展问责调查时，实施容错申请告知，充分听取理由阐述，

切实保障党员干部权利。

四、分类处置涉及党员干部的信访举报，对内容不具体、

可查性不强的一般不作函询，可采取委托所在党组织主要负责

人谈话等方式处理；对内容重复或相近的不作多次函询；对无

实质性内容的经集体研判后不予受理；对诬告陷害、错告等不

实信访举报，及时予以澄清正名。

五、稳慎高效开展党风廉政意见回复，对拟提拔使用党员

干部问题线索优先处置，对容错免责类情况不作为问题进行反

馈、不作负面评价；常态化开展受处分干部回访教育，适时开

展谈心谈话，切实做好思想疏导，帮助受处分干部放下包袱、

轻装上阵。

六、支持地方敢闯，围绕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

念，对地方创造性落实推动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的各项政策

措施中出现的问题辩证看待，对探索创新而非有禁不止、无心

之过而非明知故犯、开拓进取而非急功近利，在未造成严重损

失或重大影响的情况下，一般以督促纠正为主，依规依纪依法

予以容错免责。

七、政治巡察中坚持大事不放过、小事不纠缠，深入查找

被巡察单位制约发展、职能弱化等深层次问题，不在表面浅层、

细枝末节问题上纠缠，对日常管理、财务管理等方面情节轻微

的问题、组织上已有定论的问题，原则上不写入巡察报告和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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馈意见、不作为问题线索移送。

八、助力企业敢干，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敢干的活力，推动

开展 “新官理旧账”专项行动，着力化解在项目招引、项目审

批、项目建设、要素保障、执法监管、招商引资协议履行、优

惠政策兑现等方面长期未解决，严重影响营商环境的历史遗留

问题，严肃查处干预插手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、违规向企业

转嫁摊派各种费用、违规借用或占有企业财物、对企业行政处

罚不规范等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。

九、保护群众敢首创，护航 “创在淮安”，聚焦科技创新、

人才经费、社会保险、创业扶持等方面，监督推动资金规范高

效使用、政策快速落地见效，从严查处消极应付、冷硬横推、

优亲厚友等侵害群众利益、影响群众创业意愿的问题，推动创

新创业创造环境不断优化。

十、坚持示范引导和典型带动，注重发现树立担当作为的

好干部、奋发有为的好班子，及时通报 “四敢”典型案例，对

落实 “四敢”不力的地区和单位主要负责人予以约谈，努力在

全市上下形成支持改革者、鼓励创新者、宽容失误者、保护干

事者的鲜明导向和良好政治生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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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中共淮安市纪委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６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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